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114.10.11 技藝教育資源中心諮詢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

一、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4 月 30 日修正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貳、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

二、提升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的培養，建立學生的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分享教學經驗，提昇教學品質。

四、藉由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經由技優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升讀高中職校，擴大學生進路發展管道，以吸引更多職業性向的學生參與。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光復高中、新竹高工、磐石高中、富禮國中、光武國中、東泰高中、仰德高中及仁德醫專。
四、協辦單位：新竹市辦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學校。
肆、競賽職群(主題)
	序號
	職   群   別
	承辦學校

	1
	餐旅職群-中餐組
	東泰高中

	2
	餐旅職群-西餐組
	光復高中

	3
	食品職群-烘焙組
	仰德高中

	4
	家政職群-美容組
	光復高中

	5
	家政職群-幼保組
	光復高中

	6
	家政職群-美髮組
	東泰高中

	7
	動力機械職群
	光復中學

	8
	商業與管理職群
	光復高中

	9
	設計職群-基礎描繪組
	光復高中

	10
	電機與電子職群-基本電子應用組
	光復高中

	11
	電機與電子職群-基本工業配線組
	磐石高中

	12
	電機與電子職群-基本室內配線組
	東泰高中

	13
	機械職群
	新竹高工

	14
	化工職群
	富禮國中

	15
	醫護職群
	試務-仁德醫專

場地-光武國中


伍、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班情形
	學期
	開班數
	人數
	職群數
	備註

	上學期
	38
	841
	10
	含合作班、自辦班及專班

	下學期
	32
	800
	10
	


陸、參加對象

新竹市立國中選讀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專班及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 (含自辦班、合作班)之九年級學生，限由選讀過之職群中擇一為競賽職群。

柒、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由各國中輔導處統一逕向光復高中報名，報名截止日期過後不得更改。

二、報名日期：115年3月2日(星期一)至3月6日(星期五)下午17時止。
捌、競賽日期與競賽地點

一、學科競賽日期：統一於115年4月16日(星期四) 上午9:10~10:00。
二、術科競賽日期：統一於115年4月16日(星期四) 
(一)餐旅職群(中餐組) 10:10起每梯次50分鐘。
(二)餐旅職群(西餐組) 10:10起每梯次40分鐘。
(三)食品職群(烘焙組) 10:10起每梯次60分鐘。
(四)家政職群(美容組) 10:10-11:40。
(五)家政職群(美髮組) 10:10-12:10。
(六)家政職群(幼保組) 10:10-12:10。
(七)設計職群(基礎描繪組) 10:10-12:40。
(八)商業與管理職群 10:10-11:50。
(九)動力機械職群 10:10起每梯次25分鐘(含5分鐘換場) 。
(十)電機與電子職群(基本電子應用組) 10:10-12:30(含解說20分鐘) 。
(十一)電機與電子職群(基本工業配線組) 10:10-11:50。(含解說10分鐘)。
(十二) 電機與電子職群(基本室內配線組) 10:10-12:40。
(十三) 機械職群10:10-12:10。
(十四) 化工職群10:10-14:30。(12:00-13:00為午餐用餐時間)
(十五) 醫護職群 10:10-12:10。
三、競賽地點：各承辦學校。
玖、競賽方式

競賽以個人組報名為主，採計競賽時各單項成績，含學、術科。

拾、命題範圍 
一、學科(佔30%)：
(一) 各職群(組)學科題庫試題200題抽90 題，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倫理與道德共同題目60題中抽10題。

(二)命題以各職群概論為出題範圍。
二、術科(佔70%)：由各職群承辦學校依職群學習主題選定1-2個，為求「加廣」之職業試探思維，以各學習主題內較基礎之內容為命題方向，於兩週前請承辦學校校長抽題，並將須操作之競賽學習主題試題公告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商業與管理職群則於考試當天再抽題。

三、技藝教育資源中心114年12月19日(星期五)將各職群(主題)學科、術科題庫公告於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s://reurl.cc/yAly78)。
拾壹、評審

由各職群(主題)承辦單位遴聘評審委員，進行評審工作，每一職群(主題)以三名為原則，評審委員之聘任應注意迴避原則。

拾貳、頒獎典禮

訂於115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3:00舉行頒獎典禮暨成果展活動，承辦單位得將競賽獲獎之作品(實物或照片等)，配合頒獎典禮辦理成果展示。

拾參、錄取名額及獎勵

每一職群(主題)各錄取1至6名各1名及佳作數名為原則，總錄取名額佔該職群(主題)報名人數 30%為上限。獲獎之獎勵如下:

(一)學生：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新竹市政府發給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職群名稱及獲得之獎項、名次。於不限制分發區域下，得輔導分發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或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規定進入高中職就讀。

(二)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有功人員由各校彙整，陳報新竹市政府依相關規定敘獎。

拾肆、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不足額由新竹市政府自籌經費。

拾伍、本計畫由市府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成績總表

	序號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競賽職群(主題)

____________________成績
	總成績(100%)
	名次

	
	
	
	學科(30%)
	術科(70%)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佳作1

	
	
	
	
	
	
	佳作2

	
	
	
	
	
	
	佳作3

	
	
	
	
	
	
	佳作4

	
	
	
	
	
	
	佳作5

	
	
	
	
	
	
	佳作6

	
	
	
	
	
	
	佳作7

	
	
	
	
	
	
	佳作8

	
	
	
	
	
	
	佳作9

	
	
	
	
	
	
	佳作10

	
	
	
	
	
	
	佳作11

	
	
	
	
	
	
	佳作12

	
	
	
	
	
	
	佳作13

	
	
	
	
	
	
	佳作14


【附表二】
	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報名表

	學校
	
	報名職群(主題)
	
	報名人數
	

	序號
	班級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飲食(葷/素)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說明：1.報名表內容無誤並完成核章後，將報名表掃描上傳至指定 Google 表單。


(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DMjo7MKRPVATmHFcA)檔名需註記國中及報名
        職群。
2.請將核章後的報名表正本寄送或親送至光復高中實習處。
3.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03-5753630邱柏霖 
【附表三】

新竹市114學年度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成績複查申請表
	職群(組)名稱
	
	申請學校
	
	第一聯（參賽國中填寫）

	考生姓名
	
	考生編號

（准考證號碼）
	
	

	學校承辦人
	
	學校承辦人信箱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申請日期：
	115年     月     日
	


	


新竹市114學年度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成績複查回覆表
	職群名稱
	
	考生編號

（准考證號碼）
	
	   第二聯（承辦高中職填寫）

	就讀國中
	
	考生姓名
	
	

	學科成績

（30％）
	
	術科成績

（70％）
	
	

	總分
	
	名次
	
	

	複查結果

回覆事項
	□經複查後學科原成績無誤   □經複查後術科原成績無誤
□經複查後成績有誤修正為: 學科        
術科         
	

	承辦組長
	
	承辦主任
	
	

	回複日期：
	115年     月     日
	


*說明： 1.成績複查申請需由國中輔導處於市府教育處公告競賽成績後三天內提出。

2.各國中經承辦人核章後，請傳真至光復中學實習處(03-573632)，或掃描
成電子檔mail至新竹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信箱(t607@kfsh.hc.edu.tw)。

3.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光復中學實習處(03-575360) 。
【附表四】

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

身心障礙暨學習障礙者協助申請表

填表說明：

1.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教育單位所發學習障礙證明於報名時提出申請者，一律准予學、術科延

長測試時間百分之二十。報名時未提出申請或申請表未黏貼身心障礙手冊、學習障礙證明影本者，視同無需求。
2. 雖為身心障礙者，但於學、術科測試時皆無需提供特殊協助，則不需提出申請及填寫本表。
3. 協助項目分別由各學科、術科承辦單位核定。
4. 表格完成後請寄至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53號  收件人:邱柏霖
	＊准考證號碼：(未知可不填)
	競賽考區：
	就讀國中:

	報

檢人基本

資料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方式：(日)           (手機)             (E-mail)

	
	報名職群(主題)：

	
	障礙類別

及狀況
	□聽障　□視障　□肢障  □學習障礙  □其他_____________ 

	請依照實際需求勾選
	學科需協助項目(請勾選，可複選)
	術科需協助項目(請勾選，可複選)

	
	1.□學科不需要協助

2.□申請延長測試時間20%

3.□其他需求請說明：
	1.□術科不需要協助

2.□申請延長測試時間20%

3.□其他需求請說明：



	核

定
	□學科全部核准

□學科不核准項次：
	□術科全部核准

□術科不核准項次：

	黏貼身心障礙手冊

或教育單位所發學習障礙證明

(正面影本)




參賽學校承辦人核章：                   競賽承辦學校簽章:
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經費概算表
活動計畫名稱：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
辦理期間：115年4 月16日(星期四)早上08:30~下午17:00。
辦理地點：光復高中、新竹高工、磐石高中、富禮國中、光武國中、仁德醫專、東泰高中、仰德高中。
	項目
	概算數
	核定數
	實支數
	憑證編號起訖
	備註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作品評審費
	人×主題
	45
	2,000
	90,000
	
	
	
	15個主題

	命題費
	人×主題
	33
	1,500
	49,500
	
	
	
	15個主題及共同科目

	試務工作費
	人×0.5天
	45
	600
	27,000
	
	
	
	15個主題

	學科監考費
	人×節
	20
	900
	18,000
	
	
	
	15個主題

	業務費
	人×天
	60
	1,000
	60,000
	
	
	
	15個主題

	場地佈置費
	主題
	15
	3,000
	45,000
	
	
	
	15個主題

	材料費
	批
	15
	25,000
	375,000
	
	
	
	15個主題

	設備維護費
	批
	15
	20,000
	300,000
	
	
	
	15個主題

	膳費
	個
	875
	140
	122,500
	
	
	
	午餐

	電腦閱卷費
	份數
	450
	2
	900
	
	
	
	15個主題(含初閱、複閱及單閱)

	燃料費
	桶
	2
	3,500
	7,000
	
	
	
	化工職群(富禮)

	文具紙張印刷
	批
	15
	3,500
	52,500
	
	
	
	含試卷、答案卡及手冊

	獎狀印製費
	批
	250
	45
	11,250
	
	
	
	得獎同學獎狀

	交通費
	輛
	48
	3,000
	144,000
	
	
	
	接送本市所有參賽學校學生

	雜 支
	式
	1
	3,500
	3,500
	
	
	
	

	合計
	
	
	
	1,306,150
	
	
	
	各項經費均可相互勻支


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成果展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4 月 30 日修正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貳、目的：

一、落實多元智慧與適性發展的特色，加強對職類生涯的認識。

二、加強國中技藝教育，增加觀摩機會，藉以鼓勵技藝優異及對技能學習有興趣的學生。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肆、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伍、承辦單位：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

陸、協辦單位：

一、高中職學校：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新竹縣私立仰德高級中學、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7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及


二、國中：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等十六校。

柒、展出日期及時間：暫訂於115年5月20日(星期三)至115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17:00展出。115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3:30進行佈置。

捌、展出地點：新竹市文化中心。
玖、參加對象：
一、新竹市各級學校學生。

二、一般大眾。

拾、辦理方式：

一、展出職群：餐旅職群、食品職群、家政職群、設計職群、商業與管理職群、動力機械職群、電機與電子職群、機械職群、化工職群、醫護職群。

二、呈現方式：以靜態方式及動態體驗方式呈現。

三、展出作品：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與專班學生上課及技藝競賽作品。

拾壹、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不足額由新竹市政府自籌經費。
拾貳、本計畫由市府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成果展經費概算表
活動計畫名稱：新竹市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成果展。

辦理期間：115年5月20日(星期三)至115年5月22日(星期五)。

辦理地點：新竹市文化局。
	項目
	概算數
	核定數
	實支數
	憑證編號起訖
	備註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鐘點費
	人×天
	30
	1,600
	48,000
	
	
	
	10職群作品解說員費用，半天以800元計，1日以1,600元計，共4天

	業務費
	人×天
	30
	1,000
	30,000
	
	
	
	行政業務人員費用

	交通搬運費
	輛×天
	14
	4,500
	63,000
	
	
	
	第一天與最後一天學生成品及器具載送

	展覽材料費
	班
	31
	3,000
	93,000
	
	
	
	合作式10個職群及自辦班7個職群合計共31班，每校每班3,000元

	膳費
	群×人×天
	150
	140
	21,000
	
	
	
	10職群各5人3天午餐(含支援學生)

	文宣印製費
	張
	5,000
	20
	100,000
	
	
	
	DM(含邀請函、海報與旗幟)

	交通費
	輛
	63
	3,000
	189,000
	
	
	
	接送本市國中、小學校(含實驗高中)學生參觀往返交通費

	場地佈置費
	科
	10
	3,000
	30,000
	
	
	
	10職群

	雜支
	式
	1
	2,000
	2,000
	
	
	
	含文具、記憶卡及相片紙含頒獎典禮所需經費

	合計
	
	
	
	576,000
	
	
	
	除鐘點費外，其餘各項經費均可相互勻支


